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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机构投资业务实行“牌照化”管理 

 

在出台了一系列拓宽保险资金投资渠道、鼓励业务创新的投资新政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保监会”）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颁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建设有关事

项的通知》（“《通知》”），就保险机构投资能力的备案制、简化相关审批流程等事项进行了规定，

相关要点如下： 

1. 保险机构投资实现“牌照化”管理 

《通知》的一大亮点是保监会将对保险机构的投资能力实行备案制度，即采取“具备一类能力，

放行一类业务”的牌照化管理。根据《通知》，保险机构的投资能力被划分为七大类，即股票投资能

力、无担保债券投资能力、股权投资能力、不动产投资能力、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不

动产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和衍生品运用能力，《通知》要求保险机构开展相关投资业务的，须按照

保监会的规定备案投资能力。 

2. 优化和调整保险机构投资能力建设 

除明确保险机构投资能力备案制外，《通知》亦对保险机构投资能力建设的有关事项进行了优化

和调整，包括，(i)允许保险集团（控股）公司整合内部资源，构建股权和不动产投资的统一专业平

台；(ii)顺应有关机构整体划转投资业务的需要，建立了相适应的投资能力主体转化衔接机制（即，

允许已获能力备案的保险公司将相关业务整体转移至具备相关投资能力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或专业

平台机构而无需重新评估）；(iii)简化股权投资能力和不动产投资能力的现场评估程序；以及(iv)对购

置自用性不动产或投资保险类企业股权，不作能力备案要求。 

3. 建立风险责任人制度 

参考香港证券机构采用的“持牌人”制度，《通知》确立了保险机构投资能力备案的风险责任人

制度，将投资能力建设的风险落实到人。根据《通知》，保险机构备案每一类投资能力，应当明确至

少 2 名风险责任人，包括 1 名行政责任人和 1 名专业责任人。行政责任人应当由公司主要负责人担

任，对投资能力和具体投资业务的合法合规性承担主要责任；专业责任人须由符合专业条件、能够

承担相关风险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对投资能力的有效性、具体业务风险揭示的充分性和及时

性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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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确持续管理义务 

在强化投资能力建设的同时，保监会亦强调了风险防范的重要性。《通知》要求保险机构应当加

强对自身投资能力的持续管理。此外，保监会将通过审查公司内控报告、现场检查或评估等方式，

对保险机构投资能力的合规性进行监督。对不符合规定的，保监会可以暂停或者取消已经备案的能

力资格。 

除《通知》外，保监会还于近日发布了《关于债权投资计划注册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资金

[2013]93 号），规定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管理机构发起设立债权投资计划由备案制调整为注册制，

即今后保险资金发行债权投资计划须向保监会指定的注册机构报送材料，目前注册机构临时由中国

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由最初的审批制到备案制，再到如今的注册制，保险机构发行债

权投资计划的流程将更快捷、效率，而更关键的改变是将由市场而不是监管部门来承担企业资质的

风险。 

上述两项新政的推出，体现了监管层进一步拓宽保险资金投资范围、降低投资门槛、细化风险

管控的决心，也为保险资金的投资管理逐步接轨国际成熟市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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